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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与下级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

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一）管辖的种类 我国《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管辖有：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指定管辖、移送

管辖和管辖权的转移。 1.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是指人民法院系

统内部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

限。 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对第一审民事案件的管辖分工为： 

（1）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除法律和司法

解释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管

辖的第一审案件外，其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都由基层人民法

院管辖。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有三种

： ①重大涉外案件； ②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③最

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这些案件包括

海事、海商案件，专利民事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额较大的案

件。 （3）根据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涉外民商事

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五类案件由省、自治

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经济特 区、计划单

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法院管

辖： ①涉外合同和侵权纠纷案件； ②信用证纠纷案件； ③申

请撤销、承认与强制执行国外仲裁裁决的案件； ④审查有关

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 ⑤申请承认和强制执行外

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的案件。 （4）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



件。 （5）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①在全国

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其审

理的案件。 例1：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

关司法解释规定，下列选项中，（ ）一般属于中级人民法院

的管辖范围。 A.重大的涉外案件 B.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

案件 C.专利纠纷案件 D.经济纠纷的诉讼案件，诉讼单位属于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 答案：ABCD 见《民事诉讼法

》第十九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一）

重大涉外案件； （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三）

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民事诉讼

法》司法解释第二条：专利纠纷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地域管辖 地域管辖是指确定同级人

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我国《民事

诉讼法》规定的地域管辖，包括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

辖、协议管辖、专属管辖和共同管辖。 （1）一般地域管辖 

一般地域管辖是指根据当事人所在地与人民法院辖区的隶属

关系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是“原告就

被告”。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对“

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又作了补充规定： 第一，当事人双

方均被注销城镇户口的，由被告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

二，当事人的户籍迁出后尚未落户，有经常居住地的，由该

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户籍迁出不足一年的，由

其原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超过一年的，由其居住地人

民法院管辖。 第三，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

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一

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被劳动教养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四，对没有办事机构的公民合伙、合伙型联营提起的诉讼

，由被告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注册登记地，几个

被告又不在同一辖区的，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 ②一般地域管辖的例外： 第一，对不在我国领域内居住的

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第二，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

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第三，对被劳动教养

的人提起的诉讼； 第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 ③最高

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还对一般地域管辖

作了以下补充规定： 第一，追索赡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

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

，不服指定监护或变更监护关系的案件，由被监护人住所地

人民法院管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